
南川教函〔2025〕16号

重庆市南川区教育委员会
关于同意变更重庆市南川区一禾神墨

艺术培训中心有限公司举办者和

法定代表人的批复

重庆市南川区一禾神墨艺术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你单位提交的变更申请收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和《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法律法规规定，经我委综合评审符合变更要求，同意你单位举办者和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傅云琦”。

请接此批复后及时到相关部门完善变更登记，进一步规范办学行为，改善办学条件，强化安全意识，提高教育质量，为我区民办教育健康有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此复。

重庆市南川区教育委员会 
2025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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